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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愛是最大的誡命愛是最大的誡命愛是最大的誡命愛是最大的誡命--------面對面對面對面對「「「「同性婚姻法案同性婚姻法案同性婚姻法案同性婚姻法案」」」」的爭議的爭議的爭議的爭議 

～～有了愛就沒有恐懼；完全的愛驅除一切的恐懼。所以，那有恐懼的就沒有完全的

愛（約壹 4:18）。 

 

一一一一、、、、開場白開場白開場白開場白 

� 2013 年伴侶盟的「多元成家草案」（1.婚姻平權 2.伴侶制度 3.家屬制度）送立

院審查只有第 1 項，卻引起教會/社會的恐慌和反彈。現今送立院再度審查，也

只有第 1 項。 

� 討論的內容應以「婚姻平權」/「同性婚姻」草案為主，不應涉及其他未連署的

草案或教育部的「性別平等教育資源手冊/教師參考手冊」內容。 

舉例：亂倫、通姦合法化、小孩「同志化」…等包山包海的謊言，無關此次立法。1

人獸交、人和桌子或椅子結婚等妖魔化他人的言論，侮辱人也褻瀆創造所有人的上

帝。 

 

二二二二、、、、長老教會長老教會長老教會長老教會(PCT)(PCT)(PCT)(PCT)的回應的回應的回應的回應 

� 對同志議題的關懷要追溯自 1996 年同光教會的成立，該年底總會研發中心成

立專案小組研究，直至 2004 年發表《同性戀議題研究方案報告書》（俗稱

「白皮書」）。雖然沒有成為 PCT 的官方立場，卻被視為代表 PCT 同情、友

善同志的論述。 

� 因應 2013 年「同性婚姻」草案審查的爭議，PCT 在 2014 年四月總會時以臨時

動議公決通過〈關心同性婚姻議題之牧函〉。雖然法規委員會也認為此牧函的

決議過程有瑕疵（非正式議案、沒有清點人數），但仍在當年 5/20 的總委會被

確認、接納，因而被外界視為 PCT 不贊成同性婚姻的觀點。 

� 評論： 

1. 無論是 2004 白皮書和 2014 牧函有一定的共識，就牧養而言，教會有責任接納 

  、關懷同志/同志基督徒。 

 2. 總會對同志性傾向或生活是否違反聖經教導，沒有一致的主張或主張是多元 

      的。 

 3. 牧函的目的是對信徒勸勉、關懷、教育，並不具有教派內的法規效力，就跟

                                                
1 通姦、亂倫受刑法 239, 230 條規範，原條文沒有任何修改；性別平等資源手冊中「認識多元性別」屬性別

平等教育法，沒有把人「同志化」的問題，婚姻平權法案是修改民法 972 條，兩者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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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皮 書」的位階一樣，僅作為 PCT 如何給予同志基督徒關心與牧養的參考。

 因此不論是「白皮書」或 2014 年牧函，都不代表 PCT 總會對同性愛的立場， 也

 對屬下教會、機構或信徒不具任何約束力。 

舉例：2  

 1995 年發表牧函反「統一教」，有根據牧函處理屬下牧師和護家盟站在一起嗎？ 

 2012 年發表牧函反軍公教退休金制度，有根據牧函處理擁有 18％退休金的信徒

嗎？ 

 

三三三三、、、、立委尤美女提案立委尤美女提案立委尤美女提案立委尤美女提案「「「「修改民法修改民法修改民法修改民法 972972972972 條條條條」」」」的內容的內容的內容的內容3333 

 

 

 

                                                
2 參考總會網頁(http://www.pct.org.tw/)：首頁→關於我們→重要文獻 

3 這是尤立委提出該法案在一讀時的最初版本，現今已有部分修正，最新版本請參考本次座談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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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基督徒社群基督徒社群基督徒社群基督徒社群（（（（教會教會教會教會））））與個人面對倫理爭議的考量與個人面對倫理爭議的考量與個人面對倫理爭議的考量與個人面對倫理爭議的考量 

� 處理倫理爭議的原則是根據聖經。 

 1.聖經是上帝的話，但聖經不是上帝，聖經是需要解釋的。 

 2.聖經怎麼說？為何那樣說？正反方的詮釋對不對？ 

 3.有關同性愛的爭議經文，請自行閱讀 2004 年《白皮書》中神學組的論述。 

  

� 教會不是一言堂，要學習包容不同的主張。 

 1.教會應該沒有權威，基督才是教會的頭。信徒要順服的對象是上帝，不是牧師

   也不是人或其組成的團體如：PCT 總會...等。 

 2.整本聖經對教義或倫理議題就有不同主張同時並列。舉例：耶穌論離婚（太 

     5:32,19:9；可 10:11-12）、安息日（出 20:8-11, 申 5:12-15）。 

  

� 信徒要思辯，學習批判性的思考，牧師所講得不完全都對。 

 1.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有論斷的問題嗎？耶穌不也「論斷」法利賽人？ 

 2.思辯或批判的態度、精神是：不以人舉言，也不因人廢言；人與事要分開。 

 3.經過批判後的論述原則：「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不可作假見證」。 

 

五五五五、、、、對婚姻平權法案常常出現的誤解和澄清對婚姻平權法案常常出現的誤解和澄清對婚姻平權法案常常出現的誤解和澄清對婚姻平權法案常常出現的誤解和澄清 

� 修改民法 972 條後，爸爸、媽媽、夫妻、祖父母的稱謂不見了？ 

 解答：請參考上述圖表，原法條本就沒有對親人的稱呼，修改法條後也不會造成

 任何影響，你要怎麼稱呼父母、祖父母都可以，但請不要繼續造謠。 

 

� 修法後會出現人獸交、通姦合法化、亂倫；學校會教育「男男交」或「女女

交」，把小孩「同志化」？ 

 解答：請參考第 1 頁的註解，此次修法僅涉及民法，讓婚姻的定義可以擴及任何

 想結婚的人，進入一對一忠實、委身的婚姻關係中，無關刑法或性別平等教育，

 也不會把人的性別「變不見」，無所謂「同志化」的問題。 

 

� 我國傳統是一夫一妻制，同性婚姻違反善良風俗，會消滅傳統婚姻制度？ 

解答：婚姻制度從傳統的一夫多妻，到 1930 年立法修改為一夫一妻制，內涵變

了， 但婚姻制度仍是婚姻制度，並沒有因此消滅或被破壞。同性婚姻法案通

過，異 性戀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仍然並存，沒有被消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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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婚姻不具生育功能，修法後將亡國滅種？ 

解答：傳宗接代不是婚姻唯一目的，女性也不是生殖工具，無法生育後代的婚

姻， 如果不具有存在價值，那麼不孕症、癌症末期瀕臨死亡者、頂客族（不想

生）等 夫妻也被否定其婚姻存在的價值。再者，教會也不該為停經的婦女主持婚

禮，過 了更年期的夫妻也 不該有性生活。婚姻的社會功能不是只為了生殖，還有

相互照 顧，愛、承諾、責任與歸屬感的實現。 

 

� 我是基督徒，為何不能反對同性婚姻？ 

解答：當然可以！牧師也絕對會維護信徒有這種主張的權利。台灣是宗教自由的

 國家， 個人信仰主張應受到尊重，但宗教自由不代表可以用個人的信仰主張去限

 制他人的基本人權。在法律之前，個人的信仰主張不能挑戰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 

，台灣是憲政立國，不是宗教立國。 

 

六六六六、、、、基督徒反對同性婚姻的理由和反思基督徒反對同性婚姻的理由和反思基督徒反對同性婚姻的理由和反思基督徒反對同性婚姻的理由和反思 

� 因為聖經說：婚姻是一男一女… 

反思：1.但聖經也主張不可離婚（瑪 2:14-16，可 10:1-12），基督徒為何沒有據此

    反對社會或教會的離婚個案？ 

    2.十誡第 1-2 誡主張，不可敬拜別的神明，也不可向任何偶像跪拜（出 20:3- 

         5），基督徒為何沒據此反對民間宗教信徒雕刻偶像、敬拜神明？ 

    3.十誡第 4 誡明令「要謹守安息日，無論誰都不可工作」（出 20:8-10），但

    基督徒為何沒據此反對人民在週六工作？ 

    4.聖經也主張婦女在聚會中要安靜，不可發言（林前 14:34），又反對婦女教

    導人或管轄男人（提前 2:12）。為何基督徒不反對女傳講道或女教授講學? 

 

� 因為聖經只存在異性戀婚姻，沒有出現同性婚姻的經文… 

反思：1.但聖經也沒有出現電腦、手機，基督徒為何沒有禁止使用它們？ 

    2.整本聖經只有記錄狗沒有出現貓的經文，難道我們可以因此認為貓不存在

      或趕跑鄰居的貓？ 

 

� 因為聖經明確反對同性性行為，同性婚姻當然不可能符合聖經教訓… 

反思：同性性行為不等於同性戀者，同志不是因為有同性性行為才成為同志，正如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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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戀者不是因為有性行為才叫做異性戀者。再者，有些異性戀者也會發生同

  性性行為（如：軍隊、學校、監獄、宗教團體...等單性環境），聖經中所譴

  責的同性性行為很可能是針對異性戀者以性暴力對待同性，這種性暴力無論

  發生在同性或異性之間都是聖經譴責的罪惡，但這與同性之間彼此委身、忠

  實的情愛或親密行為無關。 

 

� 因為同性婚姻會破壞傳統婚姻價值，影響小孩的教育… 

反思：真正會影響婚姻價值和孩子生命發展的因素不是同志或同志婚姻，而是發生在

  婚姻家庭中的情殺和仇恨，如：2/5 日北投一位父親因夫妻感情、經濟問題，

  先砍殺三子女後又自殺，而這只是歷年來異性戀婚姻家庭悲劇中的冰山一角 

。 

 

七七七七、、、、支持同性婚姻的個人主張支持同性婚姻的個人主張支持同性婚姻的個人主張支持同性婚姻的個人主張 

� 我與反對陣營（如：護家盟）對同性婚姻有共同看法：「為了下一代幸福」！

但是，理由恰好相反。個人支持同性婚姻，是因為我不希望看到如果自己的孩

子是同志，由於法律沒有平等給予不同性傾向者結婚的權利，因而失去和所愛

的人結婚、相伴相守的機會。 

我也不願意看到我的孩子的孩子…在未來的世代中，即使他/她們全都不是同

志，卻因為社會不容許同志結婚的權利，而誤踩了「地雷」，讓他/她們在不

知情的狀況下和某位想要順應異性戀主流社會價值而躲進異性婚姻的同志結

婚，造成一生的遺憾（如：歐陽文風牧師或電影《喜宴》的故事）。 


